
附件2臺北市115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觀察推薦表（美術）

(參加書面審查方式與測驗方式鑑定者，均須繳交)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
	


一、美術才能特質觀察量表

	特質
	說明
	
	符合程度

	
	
	
	完全符合4
	大致符合3
	部分符合2
	少部分符合1
	完全不符合0

	1具有優異的視覺記憶能力
	能從廣泛視覺印象中輕易地憶起某一畫面，猶如照相機一般，對觀察、回憶視覺印象中的細節及整體結構有優異的表達能力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2具有優異的視覺聯想能力
	能依據簡要的圖樣聯想出許多的不同物像，或同一題材可表現出許多不同內容的作品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3具備優異的構圖與空間表現能力
	具備優秀之構圖與平衡配置能力，畫面所呈現之空間處理效果，如物體重疊、透視、遠近感覺等，對空間與方向之掌握能力，均較同齡者表現深刻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4具有優異的藝術造形與結構安排能力
	不論是平面繪畫和立體造形均能組構成具有平衡之關係，取得多元和諧之美感；畫面具整體結構性，同時又能細膩地處理細節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5具有優異的手做能力
	能靈活的嘗試、試驗與操作各式不同創作媒材與工具，展現高度技巧進而表現藝術的多元面向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6對藝術品之鑑賞具有優異的批判能力
	對視覺藝術及相關藝術具有獨特與縝密之思考，周詳深入判斷與評價能力，對各項鑑賞觀點能提出見解與反思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7具有豐富敏銳之色彩感受及應用能力
	對日常生活色彩之應用感受敏銳，能以各種方式表達；對藝術作品的色相、明度、彩度、統一、漸層、對比等特性之應用，表現傑出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8藝術表現形式與風格富於多變性
	善於運用色彩、肌理等造形元素，並結合多元的藝術媒介，進而創作出獨特的藝術風格與內容之作品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9能於創作過程中維持高度之專注
	在藝術創作或觀察藝術品過程中，能持續表現出高度之專注力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10善於攫取各類藝術品優點並應用於個人創作
	能於觀賞作品時，進行創作反思，進而結合他人特色，不斷創造屬於自己獨特表現之作品。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
註：上列項目內容引用自教育部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公告之「縣市端與學校端實施具藝術才能學生多元多階鑑定之指引手冊」。
二、專家學者、指導教師或家長推薦之具體說明（未填寫者不予受理）

	

	

	

	

	推薦人
	服務單位

及職  稱
	
	與考生

關  係
	

	
	姓    名

（簽 章）
	年   月   日
	
	


備註：填妥之觀察推薦表，請就下列方式擇一回傳：
1.將觀察推薦表電子檔（掃描後PDF檔或拍照後JPG檔）上傳至報名網站 （https://tparttalent.tp.edu.tw）；
2.將觀察推薦表紙本裝入信封後彌封（信封上請註明學生姓名、推薦人姓名及聯絡電話），
  親送或郵寄送至東園國小輔導室（108333臺北市萬華區東園街195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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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
